
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
广外外校〔2017〕4 号

广外外校物资设备采购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采购工作，加强廉政风险防控，根据

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物资设备采购工作管理办法》，特制订

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采购范围：全校所有物资设备

二、领导机构：成立采购工作领导小组，组长为分管总

务校领导，组员为校办主任、财务主任、总务主任、各学部

主任，对全校物资设备采购进行审核和监督。

二、工作机构：采购中心（设在总务处内）

三、工作原则：严格遵守采购法规，依照规范流程，公

开公正，保质保量，按时按需采购。

四、采购分类：学校对物资设备采购实行分类管理，分

为大学招标、校内招标、邀请议标、竞争性谈判、单一来源

谈判和询价采购等六类，同一学期同一类物资设备不允许以

分拆采购来规避招标。

（一）20 万元以上物资设备采购交由大学公开招标；

（二）10 万元以上至 20 万元以下物资设备采购在校内

公开招标；



（三）5 万元以上至 10 万以下物资设备采购在校内邀请

议标；

（四）1 万元以上至 5 万元以下物资设备采购，或两次

流标采购，采用竞争性谈判；

（五）对独家或特许经营物资设备采购采用单一来源谈

判；

（六）1 万元以下物资设备采购为零星采购，采用询价

采购。

五、采购人员岗位要求：
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廉洁自律，严禁向供应商吃、拿、卡、

要，勤俭办事，周到细致，竭力维护学校利益；

（二）实行阳光采购，确保采购安全与质量。凡购买大

宗物资设备采购，一律公开招标；零星采购也要货比三家，

公开竞争；

（三）坚持集体采购制度。大宗采购交由评标或谈判小

组确定，零星采购必须至少有 2 人（经办人和申购人）以上

参与；

（四）严格按照采购流程进行采购，从采购申请、审批、

实施到验收、入库、报账、资产报增等过程必须做到物据相

符，手续齐全，程序规范，责任分明；

（五）采购人员岗位原则上每两年一轮换，在同一采购

岗位上任职最多不得连续超过三年。



六、预算与申购

（一）凡一年中单项或批量物资设备采购在 10 万元以

上的，需求部门须单独申报预算，预算通过方可申请采购；

（二）一年中单项或批量物资设备采购在 5 万元以上至

10 万以下的，需求部门须至少提前一个月申请采购；

（三）一年中单项或批量物资设备采购在 1 万元以上至

5 万以下的，需求部门须至少提前半个月申请采购；

（四）1 万元以下零星物资设备采购，需求部门须至少

提前一周申请采购；

（五）食堂食材采购通过招标确定可供选择的 2-3 家供

货商，再由食堂采购小组定期（根据食材价格波动特点，可

每季度、每个月或每周）作市场调查并与供货商谈判确定供

货价格，无须向学校申请采购；但应建立食堂采购内控制度。

七、本办法于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总务处负责解释。《广

外外校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〔2012〕16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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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广外附设外语学校采购流程

广外附设外语学校采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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